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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文件 
 

桂中医大教评〔2019〕3 号 

 

 

广西中医药大学关于申报2019年度广西高等教

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通知 

 

学校各单位、部门：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申报 2019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

学改革工程项目的通知》（桂教高教〔2019〕4号）文件精神，2019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为

做好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 

教改项目申报的范围是本科院校的办学思想与办学定位，本

科高等教育（含普通和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

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实验、实习、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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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实践活动，教学特色培育和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管理与质

量保障，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教师学术发展与教学能力提升等方

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2019 年教改项目重点支持以下方面的研究

与实践： 

1. 专业设置与建设，主要包括一流专业建设，新工科、新

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应用型专业建设，专业结构调整优

化，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应用等。 

2. 人才培养，包括“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高校转型发

展及应用型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科教协同育人，国际合作育人，

大类人才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等。 

3. 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包括 MOOC、SPOC、微课、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等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智慧教室、

智慧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的

改革。 

4. 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包括教学状态监测数据的采集

与使用、专业认证、专业评估、本科教学工作评估、课程评价等。 

5.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包括创新创业课程建设、专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教学方法和

考核方式的改革、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改革等。 

6. 以“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 

二、立项数量及经费安排 

    1．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 A类和 B类项目，均属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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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级教改项目。根据广西教育厅教改工程项目名额分配，我校

限报名额 32项，其中重点项目 3项、一般项目 A类 13项和 B类

项目 16项 。 

2．重点项目每项资助 3 万元、一般项目 A 类每项资助 2 万

元、一般项目 B类每项资助 1万元。 

三、申报条件 

1．项目主持人应是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道德品质，

具有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比较突出的教书育人成绩，具有作为

项目主持人组织课题组成员开展实质性研究工作能力的高校在职

教师。2018 年以来受到党纪处分或处分期未过的教师不能担任项

目主持人。项目组应由 2名及以上人员组成，应具有合理的研究

人员梯队。项目组成员能够通力协作、按期完成项目研究任务。 

2．作为项目主持人承担有自治区级教改项目且未通过结题

验收的教师，不得新申报自治区级教改项目。项目申请人不得同

时申请 2个及以上的自治区级教改项目。项目组成员同时参研（含

主持）自治区级教改项目不超过 3项。 

    3．已获得过各级教学成果奖励的，无创新研究内容、无可预

期的重要突破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近五年内已获得教改工程立

项的项目，在研究内容相同而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不得再次申

报；已获得国家和自治区有关厅局立项的课题以及国家级教育教

学改革立项的课题不再参加此次立项申报。 

4．项目立项向未获得过自治区级教改项目的一线青年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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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倾斜，向在海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一线青年骨干教师倾

斜。其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主持的项目不低于 50%。 

四、申报程序要求 

1. 申报程序 

（1）先由学院（教学部）初评并排名，再向学校申报。建

议学院（教学部）进行匿名评审后再向学校申报。 

（2）本次申报实行限额申报，各学院（教学部）所分配的

申报总数由去年分配申报项目数加上近 2年立项数组成。各单位

申报限额见附件 6（《2019 年度区级教改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3）教职工申报项目，必须根据项目内容依托二级学院（教

学部）或相应教学管理部门、职能部门进行申报。注意：项目依

托的学院（教学部）或教学管理部门、职能部门须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进行审查后，再按要求报送。 

（4）学校收到材料后，组织专家进行匿名评审，通过校级

评审的 32个项目负责人将按要求再进行网络申报。 

2. 资料填写 

（1）申请人：须填写《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

目申请书》（附件 3）、《匿名评审表》（附件 5）。注：a.项目申请

书中的经费预算按照重点项目每项 3 万元、一般项目 A 类每项 2

万元、一般项目 B类每项 1万元的实际额度来编制项目预算经费，

如在校内评审阶段有等级调整的再对预算进行适当调整;b.在校

内评审阶段申请人无需填写申报等级，学校将根据评审的结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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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确定申报等级并指导申请人进行申报。 

（2）各单位或部门：将拟申报材料汇总排序后填写《2019

年广西高等教育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附件 2），并加盖公章。 

3. 提交材料 

各单位或部门将申报材料(包括附件 2、附件 3、附件 5)电子

版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17:00 前统一报送教评中心高等教育研究

项目管理科（以下简称“项目管理科”），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359632686@qq.com。注：不接受个人申报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人：教评中心项目管理科，0771—3146616，陈老师

13627878583、汪老师 13974993397。  

五、推荐专家 

    根据上级要求，请各学院或部门推荐教改项目专家，要求具

有高级职称（个别可放宽至副高级职称），熟悉教改项目的要求和

本科教学改革的新动态，主持过区级教改项目，责任心强，有意

愿和精力参与教改项目评审工作，优先推荐参与过自治区级及以

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或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各类项目

的专家。每个学科推荐专家不超过 1人。请各单位或部门填写《教

改项目专家推荐表》（附件 7），和申报材料一同发送至指定邮箱。 

六、其他事项 

    1．项目立项时间一律从 2019 年 5月开始计算，研究时限一

般为 2年。如因特殊理由需要延期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阐明延

期理由，提交项目延期申请，交由教评中心项目管理科办理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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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意见后报区教育厅高教处备案。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1年并只

能延期一次。 

    2．自治区级教改项目一经下文公布，项目组成员应保持相对

稳定。项目研究过程中，确有项目研究计划、项目组成员、研究

时限需要进行重大调整时，须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附件 4《项目调

整申请表》一式 2份交教评中心项目管理科，经学校签署意见后

报教育厅备案。 

 

附件：1．关于申报 2018 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

程项目的通知 

          2．2018 年广西高等教育教改项目申报汇总表 

          3．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申请书 

          4．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调整申 

请表 

          5. 匿名评审表 

          6. 2019 年度区级教改项目申报名额分配表 

7. 教改项目专家推荐表 

   

   

广西中医药大学 

2019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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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1 月 24 日印发 


